芒市供销社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报告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1．芒市供销社主要职能：项目组织申报、管理工作、农村流通网络体系规划；规范化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；所属企业管理指导等工作。
（1）、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有关农村经济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

(2)、贯彻落实全市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政策、措施；

(3)、负责供销合作社部门项目的组织申报、管理工作；

(4)、指导全市基层供销合作社组织建设和行业管理工作；

(5)、组织所属企业的工商登记和年检。
2．机构人员情况。

芒市供销社设主任1人、副主任1人，核定编制7人，内设3个职能部门：办公室、财务室、合作指导股。其中行政编制数7个， 2015年末实有人数6人，其中行政人员4人，工勤人员2人，退休人员13人，离休人员2人。
3．人员情况。

芒市供销社2016年因工作需要调出1人，调入1人，离休干部死亡1人。

三、本年度部门预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

1、本部门财务管理情况。
1、组织实施国家有关财务、会计和税收、信贷的法规制度，负责本系统财务会计业务指导；

2、负责管理本社的资金，管理社有资产，对直属企业单位的资金、投资、收益、税收盈余的分配行使管理权，依法维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；

3、制定全市供销社会计制度及汇总上报会计报表。编写财务分析；

4、制定全市供销社统计制度及汇总上报统计报表。编写统计分析。

2、本部门预算公开工作。
芒市供销社2015年决算工作及2016年预算已做公开工作。

四、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1、2016年收入预算安排情况
芒市供销社2016年收入预算191.12万元
2、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芒市供销社2016年支出预算191.12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51.12万元，项目支出4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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